
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 
                 

                 青菌协(2020) 004 号            

 
 

关于印发《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

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培育团体标准，加强团体标准的规范化管理，依据《关于深化

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2017]13号）和 GB/T20004.1-2016《团

体标准化第 1部分：良好行为指南》的要求，制定了《青海省菌类行

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经协会理事会开会讨论后通过，现印发

给你们，并与即日起执行。 

 

附件：《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 

                                      2020年 11月 9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青海省菌类行业开拓创新，以及市场需求，推动

食用菌行业标准化事业的发展，加强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团体标准

（以下简称为：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的规范化管理，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团体标准为自愿性标准。 

第三条  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应当遵循以

下原则： 

（一）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 

（二）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三）优先支持符合农业发展方向，保证生态环境，提高产品质量

和满足市场需求的项目； 

（四）积极采用国际标准； 

（五）协调融合、有序优化、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六）公开、公正、透明。 

第四条  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号由代号、发布顺序号

和发布年号构成。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的代号由青海省菌类

行业协会拼音缩写 QHJLXH 构成。 

T/ QHJLXH ×××—×××× 

 

                               年代号 

                                        团体标准顺序号 

                             代号 

                                     团体标准代号 

第五条  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团体标准采用双编号。 

 T/QHJLXH×××—××××/ISO×××××:×××× 

第六条  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团体标准主要以中文编写并出版。 

第七条  从事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的人员

应当在食用菌专业生产、经营、科研和检验等方面具有较高理论水平

和较丰富实践经验。 



 

 

第二章   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 

 

第八条  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过程包括:提案、

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和审查、通过和发布、复审和废止等阶段。团

体标准制定程序符合 GB/T20001 的规定。 

 

第一节   提案和立项 

 

第九条  由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向青海省菌类行业协

会团体标准管理机构提出团体标准制修订标准提案，并编写团体标准

制修订团体标准的制修订标准立项申请书。 

第十条  立项申请须附相应论证资料，其内容一般包括： 

（一）标准制定的目的、意义，与该项标准有关的国内外状况； 

（二）标准的适用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 

（三）保障措施，包括技术力量、起草单位、参加单位等。 

第十一条  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标准管理部门组织对该标准进

行论证。 

如项目未通过论证，则通知该标准提出者不予立项。 

第十二条  标准通过论证后，由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标准管理部

门报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理事会议审议批准。批准后，发文正式立项。 

 

第二节   起草 

 

第十三条 标准经批准立项，由标准提案单位负责，和协会标准

管理单位共同承担组建标准化起草工作组，并组织进行标准起草工

作。起草组的构成应是协会中从事食用菌行业的理论实践经验丰富的

专业技术人员。 

第十四条 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标准的编写应当符合 GB/T 1.1和

GB/T20001 等标准的编写要求。  

第十五条  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完成标准草案后，将形成的征求

意见稿提交到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标准管理部门，协会通过征求意见

或是网上公开征求意见等形式向团体标准设计的相关各方征求意见。 



第十六条  被征求意见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在截止日期前回复意

见，逾期不回复，按无异议处理。对比较重大的意见，应当说明论据

或者提出技术经济论证。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为 30 日。 

第十七条  起草工作组应当对征集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研

究和处理后，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并确定能否提交审查，必

要时可以重新征求意见。 

第十八条  起草工作组提出团体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征求意

见及有关附件，提交会议审查或者进行函审。 

 

第三节 审查 

 

第十九条  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的审查由青海省菌类

行业协会标准管理部门组织进行，可以采用会议审查或者函审。标准

起草人和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管理人员不能参加表决。 

第二十条  会议审查时，应当在会议前十五天将团体标准送审稿、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及有关附件等提交参加团体标准审查会议的单位和

人员。 

第二十一条  会议审查表决时，必须有不少于出席会议代表人数

的四分之三同意方为通过。 

第二十二条  会议审查，应当写出标准审查“会议纪要”，并附

参加审查会议的单位和人员名单。会议纪要的内容应当符合要求。 

第二十三条  函审时，应当在函审表决截止日期前十五天将函审

通知和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征求意见及投票

会议记录提交给相关单位和人员。函审时，应当写函审结论并附“青

海省菌类行业协会标准草案投票单”。函审时，有效回函中必须有四

分之三同意方为通过。 

第二十四条  会议审查或者函审没有通过的，起草工作组应当对

送审稿进行相应的修改后，重新组织审查。 

第二十五条  重新审查没有通过的，该团体标准将被撤消。 

第二十六条  通过立项论证的标准项目在制修订中如出现重大

技术难关，不能制订成正式标准，该标准将被终止。 

 

第三章   团体标准的审批、发布和存档 

 

第二十七条  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标准管理部门对团体标准报

批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不符合标准编写及标准审查的有关规定的，退



回起草工作组进行修改。 

第二十八条  形式审查合格的，由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标准管理

部门报送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理事会议审查批准。 

第二十九条  通过审查批准的团体标准，发放标准编号，并由青

海省菌类行业协会法人签署发布公告，并进行公布。 

第三十条  制修订团体标准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资料，由青海省菌

类行业协会按档案管理规定的要求存档，存档期限不少于十年。 

 

第四章   团体标准的复审 

 

第三十一条  团体标准实施后，应当根据相关领域的发展需要，

由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标准管理部门组织复审，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

五年。 

第三十二条  复审可以采用会议审查或者函审。会议审查或者函

审，一般要有参加过协会标准审查工作的单位或者人员参加。 

第三十三条  团体标准复审结果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  不需要修改的团体标准确认为继续有效；确认继续有效的

团体标准不改变顺序号和年号。当团体标准重新出版时，在团体标

准封面上，标准编号下写明“××××年确认有效”字样； 

（二）  需要修改的团体标准作为修订项目立项，立项程序按本办

法第二章第一节执行。修订的团体标准顺序号不变，原年号改为修

订的年号； 

（三）  己无存在必要的团体标准，予以废止。废止的标准号不再

用于其它团体标准的编号。 

第三十四条  复审结果，由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发布公告。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团体标准由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负责出版发行。版

权归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所有。 

第三十六条  团体标准由青海省菌类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